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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市民大眾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的看法 

意見書 

2009 年 7 月 11 日 

 

傳統觀念下，婦女要以家庭為重，專心照顧家中的老弱、兒童，往往為此犧牲了自我

發展的機會，以致處於貧困的生活環境的女性比例比男性為多，婦女能靠自己的力量而脫

貧談何容易。女性則依附家庭而生活，個人需要經常被忽略。對於一些未能擁有「正常」家

庭的婦女，如被虐婦女、單親媽媽等，則會遭到重大的社會壓力，她們即使不幸遭遇家庭

暴力，仍被社會要求為家庭犧牲，相關支援卻少之又少。新移民婦女多因家庭團聚的理由

而來港，遇上家庭暴力而求助就更因難。現時不少婦女正面對各方面的歧視。 

 

市民大眾對綜援人士的歧視態度是來自政府帶頭歧視；請看以下例子及保障部申領綜

援內部指引：要求前線同工包括要求她們向人借錢、回鄉生活、找工作等… 

 

政策方面 

 綜援人士所受的歧視來自多方面，而因家庭暴力而領取綜援的婦女，所受到的壓力就

更大。她們除了受到社會人士的誤解外，更在使用服務時受到政策層面和前線人員的歧

視。如人口政策規定來港未滿七年的人士不可申請公屋及綜援，另一方面又沒有完善的配

套幫助新移民，使新移民婦女在遇上家庭暴力時難以求助。 

  

綜援政策訂明自 2004 年 1 月 1 日以後，來港未滿七年人士不合資格申請綜援。雖然有酌

情權處理家暴豁免 7 年，但卻沒有既定的標準界定特殊個案。例如本會姊妹遇上家庭暴力，

要求社署保障部職員酌情批核綜援，保障部職員便以不同形式為難姊妹。雖然目前綜援需作

出資產審查，但香港居民的資產限額個人為$22,500；來港未滿七年人士只可保留兩個月的生

活費，才可申領綜援，不過政府在訂立如此分化及歧視新移民的政策時，是否忘記了家暴受

害人是隻身離開施虐者的，有些甚至只穿著拖鞋逃走，根本是身無長物。有些更帶有幾名年

幼的子女，為應付開支，日常生活必須節衣縮食，才能勉強添置日常生活必須品，部份兒童

因而發育得較其他同齡兒童緩慢，身體抵抗力也較差。長期在條件較差中成長的兒童，往往

對其日後發展有不良的影響，競爭力也較弱，長大難以靠個人能力脫貧，造成惡性循環，精

神受到極大的困擾。 
其次更要求申請人借貸及回鄉根本是剝削她們作為香港公民的基本權利。在要求綜援申

請人借貸，並未考慮到他們的還款能力；要求他們返原居地更是漠視他們的公民權利。這種

政策是對新來港人士的歧視。 

立法會 CB(2)2185/08-09(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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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論在情緒上、身體上飽受身心創傷，並非短期內能復原，都需要即

時支援。此外，受害人在事發後嚴重缺乏安全感，對任何人和事物都十分敏感，亦很難以啟

齒向他人求助，支援的工作員必須對受害人的特性十分掌握，避免對受害人作出不必要的傷

害，因此他們極需政府給予較長遠的支援配套，讓她們建立社會網絡及人際網絡，精神狀況

得以改善，幫助被虐婦女撫平創傷。但社會保障辦事處的同事，因沒有受過特別的培訓，也

不是社工，對求助者所講的事諸多質疑。例如當姊妹帶著年幼的子女申請綜援，辦事處職員

就質疑她為甚麼不去工作而要申請綜援。當姊妹表示由於子女年幼，學校假期多，難以找到

工作。但保障部仍要求她們找工作，漠視她們遇到的困境，更不明白家暴受害人，因受到不

同程度的心理創傷，社署亦確立家暴受害人能獲酌情豁免參加自力更生計劃，給姊妹一段過

渡時間，讓她們從創傷中復原。然而在實際執行上社工及保障部職員卻不理會她們的苦況，

迫她們工作及參加自力更生計劃。更表示她們「年輕，有手有腳」；雖經歷家暴，又「無斷

手斷腳」、「未殘癈」，應自力更生，不能依賴綜援。 
 

綜援制度既作為政府給有需要人士的生活保障，對於在困境中的姊妹，保障部職員以

上述各種說話去質疑求助人工作能力，在漠視她們的困難同時更是歧視她們。保障部職員

既沒有減輕求助人面對的經濟壓力，反而增加他們的精神壓力。本會更有姊妹在約見保障

部職員前一星期，就有失眠的情況，她們表示上保障部令她感到很大壓力。 

 

綜援宣傳政策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是社會給予有需要人士的生活保障，但政府卻從未有宣傳過綜援，

鼓勵有需要人士申請綜援。反而多年來政府不斷強調騙綜援是刑事罪行，2007 年政府曾推

出宣傳片，一段是以踢足球，球員「假摔」暗示蓄意詐騙綜援。另一段短片是排球球員受傷

接受治療後不出場，暗示綜援受助人不自力更生，依賴綜援。 

 

政府多年來宣傳綜援政策只著重鼓勵自力更生、強調騙綜援是刑事罪。卻從沒灌輸市

民一種「綜援是基本生活保障」、「所有市民在有需要時都有權利申請綜援」這些意識。整

個宣傳政策都偏向歧視綜援人士，正因為政府這種宣傳政策，令市民以為社會上只有人詐

騙綜援，綜援人士是依賴綜援而不自力更生。所以從新聞報導中，不斷有失業人士害怕申

領綜援而受經濟壓力被迫走上自殺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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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務方面 

綜援婦女在其他服務範疇也受到歧視，如部份婦女反映持有豁免紙看醫生，曾受到較

差的對待，輪候時間較長，部份醫生的態度較差等。 

 

綜援婦女的子女找學校時也會受歧視，部份學校會認為單親媽媽多數領取綜援，或要

工作而無暇照顧子女，比較「麻煩」。 

 

建議 
1. 家暴受害人（不論帶著子女離家或是單身人士）如有經濟困難，政府應給予一段過時間予

他們申請綜援，幫助撫平創傷及處理離婚初期需奔走各政府部門，所面對的壓力。 
2. 檢討一籃子綜援物價指數，以追上社會的發展需要。 
3. 取消七年人口政策，才可申領綜援。 
4. 豁免單身人士參加自力更生計劃。 
5. 從正面角度宣傳政策，避免慘劇重複發生。 
 
 
 
 


